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49屆全國技能競賽北、中、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

鑄造職類試題 

 

       二、術科 

 

108 年 04 月 25 日 (四) 

(一)依照附圖，進行濕砂模之造模，並以鋁合金澆鑄完成鑄件。 

(二)說明： 

工 作 項 目 測驗時間 (分鐘) 

1.場地準備、試題說明  20 

2.進行造模、拔模與合模 60 

3.澆鑄 60 

4.拆箱、後處理與評分 1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：4小時 

(三)注意事項： 
1. 本試題評分項目如下：(1)鑄件外觀檢驗；(2)鑄件尺寸檢驗；(3)成品率；(4)造模時間；(5)模型安全；(6)

環境整潔與安全等六項。 

2. 選手在考試前請確認工具是否有缺少，請於開始前提出申請，若於開始競賽後才提出者不予提供。 

3. 選手之工作崗位皆由抽籤決定，位置確定後絕對不得有異議。 

4. 本試題測驗開始 15分後進場者該試題以零分計算。(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33 條規定) 

5. 若操作不慎導致人員受傷者，本試題以零分計算。 

6. 考試期間請勿與人交談、借工具及協助選手製作砂模等相關技術，違者以零分計算。 

7. 選手僅能使用所大會所提供之材料與設備，不得另外帶私人材料進場，違者以零分計算。 

8. 造模時工作位置之整潔也列入評分項目中，請注意自身週遭環境不要過於凌亂。 

9. 此項目造模時間為 60分鐘，若於造模時間結束 1小時後完成者，本試題以零分計算。 

10. 造模時間以砂模完成後至澆鑄區(造模區)合模完畢者才算結束，否則時間照常計算。 

11. 整理鑄件時不可加工鑄件任何部位，經裁判發現者該試題零 

分計算。 

12. 未盡事宜部分，經由裁判會議確立後予以執行。 

選手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
選手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崗位：                


